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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发银行与中信银行
开展敞口授信关联交易的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广发银行公司章

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、监管意见等相关规定，广发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或“广发银行”）近期与中信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行”）开展商业汇票贴现、信用

证福费廷等授信类业务（非同业业务），已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

易，现就该项关联交易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6 年 2 月 27 日，本行办理 1 笔金额为 0.05 亿元人民币

的中信银行承兑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后，与中信银行之间授信类

（非同业业务）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 190.31 亿人民币。根据《银

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构成本行重大关

联交易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

3.经营范围：保险兼业代理业务；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

中期和长期贷款；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发行

金融债券；代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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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债券；从事同业拆借；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从事银行卡业

务；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收付款项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

结汇、售汇业务；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；办理黄金业务；黄金进

出口；开展证券投资基金、企业年金基金、保险资金、合格境外

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

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

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4.法定代表人：方合英

5.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号楼 6-30层、32-42

层

6.注册资本：4,893,479.657300 万元人民币

（二）与本行存在的关联关系

中信银行为本行股东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控

制的法人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构成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中信银行业务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交易定价符合市场

价格；在遵循市场定价前提，业务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

条件定价，符合公允性原则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2026 年 2 月 27 日，本行办理 1 笔金额为 0.05 亿元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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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中信银行承兑商业汇票贴现业务后，本行与中信银行之间的授

信类（非同业业务）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 190.31 亿元人民币，

占本行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5%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董事会、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/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的

意见或决议

（一）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/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的意见或

决议

本行第十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/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第八

次会议审查通过了《关于广发银行与中信银行开展敞口授信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，审查意见如下。

1.广发银行 2026 年度与中信银行开展敞口授信关联交易限

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，业务品种涵盖中信银行承兑的商业汇

票贴现、信用证福费廷等对公业务，用信余额不超广发银行对中

信银行核批的同业授信额度，符合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惯例。

2. 该交易限额所涉业务属于监管规定的银行机构授信类关

联交易，不涉及禁止性关联交易事项，满足合规性要求。

3.交易拟按照市场化、法制化原则开展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

同类交易的条件定价，具有公允性，符合广发银行和全体股东的

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广发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广发银行

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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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广发银行与中信银行开展敞口授信关联交易，满足合

规性、公允性和必要性的有关要求。该事项后续还需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决议

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广发

银行与中信银行开展敞口授信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该会议以 11

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；独立董事

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
六、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

本行郭云钊、陈世敏、赵旭东、王曦、李德峰 5 位独立董事

对《关于广发银行与中信银行开展敞口授信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

表了独立意见如下：

广发银行与中信银行开展敞口授信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广发银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，不涉及禁止性关

联交易事项，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；广发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

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，业务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

交易的条件定价，具有公允性，符合广发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广发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广发银行正常经

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。

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



- 5 -

无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3 月 12 日


